淮南市市场监管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

权力运行流程图（2021年本）

行政许可类

药品生产、经营、购用审批
（1.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;2.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经营许可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经 当   当场 告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申 场   需补 正的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请 更   全部 材料                

   人 正     

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当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登记注册局（行政审批科） 服务电话：0554-6644708  监督电话：0554-6662101
申请人申请





利用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，并在发出申请后五日内递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许可





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许可范畴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决定书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


对需要现场检查的委托药品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；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



准予许可的，新办和换证五个工作日内（含现场检查时间）、变更地址和经营范围的，五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（含现场检查时间），其他事项变更一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。注销一个工作日领取《准予许可决定书》；不予许可的，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








